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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契稅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20年8月11日
【實施日期】2021年9月1日

【法規沿革】
‧2020年8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轉移土地、房屋權屬，承受的單位和個人為契稅的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契稅。
[bookmark: a2]第2條
　　本法所稱轉移土地、房屋權屬，是指下列行為：
　　（一）土地使用權出讓；
　　（二）土地使用權轉讓，包括出售、贈與、互換；
　　（三）房屋買賣、贈與、互換。
　　前款第二項土地使用權轉讓，不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土地經營權的轉移。
　　以作價投資（入股）、償還債務、劃轉、獎勵等方式轉移土地、房屋權屬的，應當依照本法規定徵收契稅。
[bookmark: a3]第3條
　　契稅稅率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
　　契稅的具體適用稅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在前款規定的稅率幅度內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依照前款規定的程式對不同主體、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住房的權屬轉移確定差別稅率。
[bookmark: a4]第4條
　　契稅的計稅依據：
　　（一）土地使用權出讓、出售，房屋買賣，為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確定的成交價格，包括應交付的貨幣以及實物、其他經濟利益對應的價款；
　　（二）土地使用權互換、房屋互換，為所互換的土地使用權、房屋價格的差額；
　　（三）土地使用權贈與、房屋贈與以及其他沒有價格的轉移土地、房屋權屬行為，為稅務機關參照土地使用權出售、房屋買賣的市場價格依法核定的價格。
　　納稅人申報的成交價格、互換價格差額明顯偏低且無正當理由的，由稅務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的規定核定。
[bookmark: a5]第5條
　　契稅的應納稅額按照計稅依據乘以具體適用稅率計算。
[bookmark: a6]第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契稅：
　　（一）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軍事單位承受土地、房屋權屬用於辦公、教學、醫療、科研、軍事設施；
　　（二）非營利性的學校、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承受土地、房屋權屬用於辦公、教學、醫療、科研、養老、救助；
　　（三）承受荒山、荒地、荒灘土地使用權用於農、林、牧、漁業生產；
　　（四）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之間變更土地、房屋權屬；
　　（五）法定繼承人通過繼承承受土地、房屋權屬；
　　（六）依照法律規定應當予以免稅的外國駐華使館、領事館和國際組織駐華代表機構承受土地、房屋權屬。
　　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務院對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業改制重組、災後重建等情形可以規定免征或者減征契稅，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bookmark: a7]第7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決定對下列情形免征或者減征契稅：
　　（一）因土地、房屋被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徵收、徵用，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權屬；
　　（二）因不可抗力滅失住房，重新承受住房權屬。
　　前款規定的免征或者減征契稅的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bookmark: a8]第8條
　　納稅人改變有關土地、房屋的用途，或者有其他不再屬於本法第六條規定的免征、減征契稅情形的，應當繳納已經免征、減征的稅款。
[bookmark: a9]第9條
　　契稅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納稅人簽訂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的當日，或者納稅人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權屬轉移合同性質憑證的當日。
[bookmark: a10]第10條
　　納稅人應當在依法辦理土地、房屋權屬登記手續前申報繳納契稅。
[bookmark: a11]第11條
　　納稅人辦理納稅事宜後，稅務機關應當開具契稅完稅憑證。納稅人辦理土地、房屋權屬登記，不動產登記機構應當查驗契稅完稅、減免稅憑證或者有關資訊。未按照規定繳納契稅的，不動產登記機構不予辦理土地、房屋權屬登記。
[bookmark: a12]第12條
　　在依法辦理土地、房屋權屬登記前，權屬轉移合同、權屬轉移合同性質憑證不生效、無效、被撤銷或者被解除的，納稅人可以向稅務機關申請退還已繳納的稅款，稅務機關應當依法辦理。
[bookmark: a13]第13條
　　稅務機關應當與相關部門建立契稅涉稅資訊共用和工作配合機制。自然資源、住房城鄉建設、民政、公安等相關部門應當及時向稅務機關提供與轉移土地、房屋權屬有關的資訊，協助稅務機關加強契稅徵收管理。
　　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稅收徵收管理過程中知悉的納稅人的個人資訊，應當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bookmark: a14]第14條
　　契稅由土地、房屋所在地的稅務機關依照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的規定徵收管理。
[bookmark: a15]第15條
　　納稅人、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法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a16]第16條
　　本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1997年7月7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契稅暫行條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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